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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 

的专项报告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账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3]158号”文核

准，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 

非公开发行普通股票（A 股）15,500 万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

1.00元，每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3.65元，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

币 565,750,000.00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18,999,477.30

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546,750,522.70元。 

截至 2013年 3 月 20日止，本公司上述发行募集的资金已全

部到位，业经广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广会所

验字[2013]第 13001360029号”验资报告验证。 

公司按照《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及《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的规定在兴业银行广州环市东

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韶关西河支行（以下简称“工

行韶关西河支行”）开设了募集资金的存储专户，对募集资金采

取了专户存储管理。 

（二）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及期末余额 

公司本次募投项目使用募集资金总额为 548,386,646.77 元

（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本次募投项目的两台机组已分别于

2014 年 4 月中旬和 7 月初投入商业运行。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2 

日，募集资金累计利息收入 1,636,124.07 元，累计使用募集资

金 488,772,160.13 元，募集资金节余 59,614,486.64 元用于永

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结转到基本户，募集资金专户已注销。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建立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充

分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08年修订）》、《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

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法律、法规，结合公司实际情况，

修订了《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

简称“《管理制度》”），《管理制度》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 

（二）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执行 

2013 年 4 月 2 日，公司与本次发行保荐机构广州证券有限

责任公司、兴业银行广州环市东路支行、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韶关西河支行（以下简称“工行韶关西河支行”）签署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公司在兴业银行广州环市东路支行开设

的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账号为 391050100100233791；公司在工行

韶 关 西 河 支 行 开 设 的 募 集 资 金 专 项 账 户 账 号 为

2005022129022159682。募集资金已存放于公司为本次发行开设

的募集资金专户。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止，公司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如下： 

货币单位：人民币元 

开  户  银  行 银  行  帐  号 存款方式 初始存放金额 截止日余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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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业银行广州环市东路支行 391050100100233791 活期 348,777,500.00 销户 

工行韶关西河支行  2005022129022159682 活期 200,000,000.00 销户 

合       计   548,777,500.00  

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565,750,000.00 元，扣除承销费

16,972,500.00 元后，募集资金账户的初始存放金额为

548,777,500.00 元，支付其他发行费用 2,026,977.30元后，募

集资金净额 546,750,522.70 元；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

资金累计利息收入 1,636,124.07 元，累计使用募集资金

488,772,160.13 元，募集资金节余 59,614,486.64 元用于永久

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结转到基本户。截至 2015 年 12月 31日,募集

资金专户已注销。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表。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变更情况 

本次募投项目在项目实施期间，公司根据实际情况变化，经

履行相应程序后对项目主体等做了部分调整，并未进行实质性项

目变更。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为公司韶关生物质能

分公司。为更好地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和享受税收优惠政策， 

2013年6月28日，经公司2013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由韶关生物质能分公司变更为全资

子公司。2014年8月4日，经工商变更登记，韶关生物质能分公司

更名为“韶能集团韶关市日昇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三）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4 

资金情况 

2013年4月8日，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

的议案》，确认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

为人民币251,079,831.17元，同意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该部分资

金。 

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及保荐机构广州证券对此事项分别发

表了同意意见。上述募集资金置换行为的审批程序符合《深圳证

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广

东正中珠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对上述情况审核并出具了“广

会所专字[2013]第12005760060号”鉴证报告。 

（四）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3年6月28日，公司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使用闲置

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金额不超过2

亿元，期限为自本次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截至2014

年6月27日，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 

2014年7月4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拟使用

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金额不超

过5,400万元，期限为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本

次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期满前，公司将确保按时偿

还暂时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募集资金。如因募集项目实施需要使

用募集资金时，公司将确保及时归还本次暂时使用的募集资金至

募集资金专户，不影响公司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 



 

 5 

保荐机构广州证券和公司监事会、独立董事就上述用闲置募

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各自发表独立意见，一致认为，公司本

次以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事项履行了相应的法律

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

运作指引》及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等相关规定。 

（五）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2015年6月26日，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

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使用募投项目

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2015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节

余59,614,486.64元用于永久补充公司流动资金结转到基本户，

募集资金专户已注销。 

四、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截至 2015年 12 月 31日止，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使用相关信息披露及时、真实、准确、完

整，且募集资金管理不存在违规行为。 

 

 

广东韶能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 年 4 月 2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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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货币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54,675.05 万元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292.98 万元 

报告期内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48,877.21 万元 

累计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 

承诺投资项目和超
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
变更项
目 

募集资金承
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投资
总额(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累计 

投入金额(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

(2)/(1) 

项目达到预
定可使用状
态日期 

本年度实现
的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重

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韶关市韶能生物质
发电项目（2×3万千
瓦） 

否 55,054.00 48,877.21 1,292.98 48,877.21 100.00 2014年 1999.49 否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55,054.00 48,877.21 1,292.98 48,877.21 100.00 - 1999.49 - - 

超募资金投向  - - - - - - - - - 

合       计 55,054.00 48,877.21 1,292.98 48,877.21 100.00 - 1999.49 否 - 



 

 7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分具体项目） 

    本项目承诺效益为 3,858 万元/年，2015 年实现效益比承诺效益低 1858.51 万元，产生该差异的主要原因： 

  1、 增值税即征即退的补贴收入差异 

    承诺效益是按照项目达产运营测算的，其中计算的增值税退税补贴收入年均 1,327.28 万元。2014 年初，韶关市

韶能生物质发电项目待抵扣的购买设备等固定资产的增值税进项税余额 3,513.28万元，由于有该进项税可以抵扣，

2014 年-2015 年无需缴纳增值税，因此暂无增值税即征即退补贴收入。 

    截至 2015 年 12月 31日，韶关市日昇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待抵扣的购置固定资产及采购燃料的增值税进项税余

额 724.83 万元，该等税抵扣完后，韶关市日昇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将有增值税即征即退的补贴收入。 

    2、 非计划性事件造成暂时停产 

    2015 年，因 4 月 4日火灾事故造成非计划性停产 20 日，6 月至 7 月又因周边工农关系等因素造成暂时性停产近

2 个月；7 月份，周边工农关系协调好，燃料供应恢复正常，并恢复生产发电,机组运行状况良好。 

    3、职工薪酬差异 

   承诺效益测算时的员工工资标准为 3 万元/年•人，因物价及社会平均工资均有较大幅度增长，实际员工工资标

准 5.5 万元/年•人左右，相应的工资附加也比测算时增长。2015 年列支的职工薪酬 872 万元，比测算时的 480万

元/年增加了 392 万元。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无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无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为韶能生物质发电项目，装机容量 6 万千瓦，预计总投资 55,054 万元，项目实施主体

为公司韶关生物质能分公司。2013 年 6 月 28 日，经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拟将韶关生

物质能分公司改为公司全资子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相应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2013

年 6 月 28 日刊登于《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的公告。 

2014 年 8 月 4 日，经工商变更登记，韶关生物质能分公司更名为“韶能集团韶关市日昇生物质发电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2013 年 4 月 8 日，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用募集资金 251,079,831.17 元置换预先投入

项目自筹资金 251,079,831.17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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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2013 年 6 月 28 日，经公司 2013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

于公司主营业务，金额不超过 2 亿元，使用期限不超过 12 个月。截止 2014 年 6 月 27 日，公司用于补充流动资

金的募集资金已全部归还完毕。 

公司于 2014 年 7 月 4 日第八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并通过了《关于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

公司拟使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用于公司主营业务，金额不超过 5,400 万元，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之日起 12 个月。 

2015 年 6 月 26 日，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使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尚未归还暂时性闲置募集资金 54,000,000.00 元转为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截至 2014 年 7 月初，韶关市韶能生物质发电项目第二台机组投入商业运行，两台机组正式进入商业运行项目已实

施完毕，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资金净额（含募集资金利息收入）差异 5,961.45 万元，主要原因为：公司优化厂外

料场及收购点的建设模式、狠抓设备采购及运输、项目建设管理等环节工作，投资及费用较项目预算有所降低。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2015 年 6 月 26 日，公司 2014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

使用募投项目节余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节余 59,614,486.64 元用于永久补充

公司流动资金结转到基本户，募集资金专户已注销。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 

其他情况 

公司披露的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实际使用情况相符，不存在未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的情况，也不存在募

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形。 

 




